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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 1125013541號 

訴願人：000      

                   統一編號：00000000 

                    住址：00市 0區 00路 000號 

代表人：000         身分證字號：0000000000 

  出生年月日：民國 00年 0月 00日 

                    住址：00市 0區 00路 000號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住址：嘉義市國華街 245號 8樓 

代表人：孫煜勝      住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平均地權條例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12年 4月 17日嘉

地價字第 1125500137號函所為之處分（下稱原處分），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本案為本府受理民眾檢舉，其檢具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等相關文

件，敘明訴願人辦理其坐落於本市 0 區 00 路 0 段 000 巷 00 弄 00 號

之「000」建築（下稱系爭建物）0樓之 0預售屋銷售業務，惟系爭建

物有未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 30 日內完成申報登錄資訊之情事，

涉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第 2項，經訴願人於 112年 3月 15

日陳述意見後，本府查證認定訴願人違反平均地權條例之事實明確，

乃以 112年 4月 11日府地價字第 1121606823號函（下稱 112年 4月

11 日函）移請原處分機關處理。後原處分機關依同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2項及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申報登錄資訊事件裁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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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第 2點第壹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

鍰並限期訴願人應於 15日內申報登錄。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 

    訴願意旨略謂： 

    訴願人於 112年 5月 11日（本府收文日）訴願書表示：「……係

買方……於 111年 8月間來房屋現場看屋，當時房屋已蓋好，也向買

方說明眼前所見房屋已申請使用執照中，這是成屋買賣，買方亦當場

同意以成屋買賣。復於 111 年 8 月 11 日向買方收取預約金，預定於

取得使用執照後，才簽定買賣契約。嗣於 111 年 9 月 15 日取得使用

執照後，才於同年 9 月 20 日簽訂買賣契約，雙方均以成屋作為買賣

標的。……。」 

 

答辯意旨略謂： 

一、 程序部分 

         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  

     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查本所於民 

     國 112 年 4 月 17 日函送訴願人，訴願人於民國 112 年 4 月 18 

     日送達，並於同年 5 月 11 日提出訴願，符合上開法定期間， 

     本案訴願程序於法尚無不合。 

二、 實體部分 

    （一）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銷售預售屋 

          者，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 30 日內，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同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二、違 

          反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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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價格或交易面積資訊不實。」以及不動產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 11 條 

          第 2 項規定：「銷售預售屋者或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錄 

          ，應分別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2 項第 2 款、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於接獲 

          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 15 日內申報登錄；屆期未申 

          報登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 

          於 15 日內申報登錄，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及依嘉 

          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申報登錄資訊事件裁罰 

          基準第 2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二、銷售預售屋 

          者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者。……一、處新臺幣 3 萬元並 

          限期 15 日內申報登錄。……含建物者，按戶(棟)處罰。 

          」先予敘明。 

（二）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二、成屋 

      ︰指領有使用執照，或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之建 

      築物。三、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 

      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訴願人主 

      張111年8月雙方看屋時房屋座落、實體樣態均已完工， 

      實屬成屋之陳述，係屬誤解。依上開條例成屋之定義， 

      應以領有建築使用執照為判斷依據。本建案於111年9月 

      15日取得使用執照，於使用執照核發前之建築物為交易 

      標的之物，應屬「預售屋」交易。 

（三）再按，110年1月27日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立法意 

      旨，係考量當時預售屋自行銷售者尚未納入實價登錄申 

      報制度範圍，社會各界迭有反應其交易資訊不足且揭露 

      未具時效性、易造成有心人士炒作或哄抬價格，影響消   

      費者權益等情事，為促進預售屋交易資訊更臻透明且即 

           時，遂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等一併納入實價登錄制度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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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由自行銷售預售屋者於簽訂買賣契約書30日內申報 

        登錄資訊。 

（四）依嘉義市政府112年4月11日函說明三：「本案經檢舉舉 

      證及旨揭建設公司陳述，經查證本案土地房屋買賣契約  

      交易日期為111年8月24日，係屬111年9月15日取得建築 

      使用執照前之預售屋買賣案。縱建設公司以房屋已竣工 

      而因尚未取得使用執照為由，且經雙方合意擇日填寫買 

      賣契約書交易日期，然此舉已構成規避預售屋實價登錄 

      申報行為。」本案不動產標的買賣契約交易日期為111年 

      8月24日，訴願人以房屋已竣工而因尚未取得使用執照為 

      由，且經雙方合意擇日填寫111年9月20日為買賣契約書 

      交易日期，此舉與上開110年1月27日修正平均地權條例 

      立法意旨「促進預售屋交易資訊更臻透明且即時」相違 

      ，並已構成規避預售屋實價登錄申報行為屬實。 

  （五）本案既經嘉義市政府審認本案預售屋買賣案件交易日期 

       為111年8月24日，逾期未申報，業已違反前揭逾期申報 

       之規定，函囑本所依規定予以裁罰。故本案預售屋案件 

       未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之日起30日內完成申報實價 

       登錄，確有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之事實，本所依上開平 

       均地權條例第81之2條第2項及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平均 

       地權條例申報登錄資訊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第1項第2款規 

       定，裁處新台幣3萬元整罰鍰，尚無違誤。 

三、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不合，本件訴願顯無理由，敬請察核予 

    以駁回，以維持處分。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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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程序部分： 

本訴願案件提起日期為 112年 5月 11 日，距系爭處分送達

至訴願人尚未逾 30 日（112 年 4 月 17 日），是訴願人在法定期

間內提起訴願，本案訴願程序於法尚無不合。 

 

二、 實體部分： 

（一） 民法第 153條：「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

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

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

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

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第 345條：「稱買賣者，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

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

為成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4條第 1項：「……

二、成屋︰指領有使用執照，或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

完成之建築物。三、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

完成而以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

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之 3 第 2 項、第 4 項規定：「銷售

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

經紀業代銷者，不在此限。」「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準

用第四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第六項至第八項及第五

項所定辦法之規定。」第 81條之 2第 2項第 2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

次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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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戶（棟）處罰：……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

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申報登錄價格或交易

面積資訊不實。」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依平均

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五項、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不動產

成交案件，指不動產買賣案件、不動產租賃案件及預售

屋買賣案件。本辦法所稱銷售預售屋者，指預售屋買賣

案件中，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一、預售屋為自建自售

者，其預售屋買賣契約出賣人。二、預售屋採合建、都

市更新或都市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等方式，由建築

業與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建物所有權人等相關權利人共

同合作開發者，其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第 3

條第 3項規定：「預售屋買賣案件應由銷售預售屋者申報

登錄。但委託經紀業代銷成交者，受託之經紀業應依其

規定申報登錄。」第 11條第 1項規定：「銷售預售屋者，

應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不動

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申報登錄。但委託

經紀業代銷成交者，受託之經紀業應依其規定申報登錄。」 

（二） 嘉義市政府 110 年 5 月 28 日府地價字第 1101610280 號

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

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所定主管機關權限，

部分委由本市地政事務所執行，並自中央主管機關公布

之施行日起生效。……公告事項：下列事項委由本市地

事務所辦理……四、登錄申報義務人逾期裁罰作

業。……。』 

（三）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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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屋係指領有使用執照，或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

之建築物；至於預售屋則係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

成而以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而言。在現行

實務上，建築物的買賣屬於成屋買賣抑或屬於預售屋買

賣，端視該建築物是否已經由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使用執

照作為判斷基準。卷查，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訴願人，領

有本府 108 年嘉市府都建執字第 00000 號建築執照，其

後本府於 111年 9月 15日核發 108年嘉市府都使執字第

000000 號使用執照；又系爭建物的買賣契約係由訴願人

作為出賣人，並自行銷售成交，此有土地房屋買賣契約

書、使用執照等影本在卷可稽。系爭建物買賣契約是否

有如原處分事實欄內所述，屬於預售屋買賣，涉及訴願

人有無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7條之 3第 2項以及不動產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

規定辦理申報登錄資訊之義務。故本案之爭執所在，乃

在系爭建物買賣契約是在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使用執照前

或核發後所簽訂，合先敘明。 

（四） 按買賣契約必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表示意思

一致者，其契約始成立，此觀民法第 153 條、第 345 條

規定自明；而關於買賣不動產之債權契約，若雙方就不

動產之標的物及價金互相同意，即不能謂其買賣之債權

契約尚未成立。亦即，若買賣雙方就買賣標的物及價金

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即已成立，至於價金是否已經

交付及買賣契約書上所載日期並非買賣契約簽訂成立之

必要之點。查訴願人在 112年 3月 15日陳述意見書（下

稱陳述書）陳稱：「……本公司在 111 年 9 月 20 日才與

0小姐簽訂買賣契約……。」以及訴願書中陳稱：「……

嗣於 111 年 9 月 15 日取得使用執照後，才於同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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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簽訂本約……。」乙節。惟查系爭建物土地房屋買

賣契約書上載明：「立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出賣人 000（以

下簡稱甲方）與買受人 000（以下簡稱乙方）茲因土地

房屋買賣，經雙方議定契約條件列名如左：……（1）土

地標示：00市 0區 00段地號：000-00（共 0.0坪）（2）

建物坐落：00 市 0 區 00 路 0 段 000 巷 00 弄 00 號 0 樓

之 0000 下列土地（共 00 坪）……。」又於同一份契約

書中第一條載明：「甲方所有本件土地房屋今願意以價款

新台幣 0 百 0 拾 0 萬元整出賣與乙方而乙方喜諾承買是

實。」可認定系爭建物買賣契約在尚未填具日期的情況

下，訴願人與案外人（下稱買賣契約當事人）針對系爭

建物買賣契約之標的物及價金已經達成意思表示合致，

且買賣契約當事人在系爭建物買賣契約文件上皆已蓋章

確認，可推論系爭建物買賣契約在 2022（即民國 111年）

年 9月 20日前即已成立的狀態，與訴願人在其陳述書及

訴願書中提出雙方係於 2022 年 9 月 20 日簽訂本約的陳

述不符。 

（五） 另依卷附買賣契約當事人間所簽訂關於「特此證明 000

於簽訂土地房屋買賣合約時，已將天然瓦斯管線費納入

買賣總價支付」書面文件（下稱系爭書面），並蓋有買賣

契約當事人的印章確認下，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堪可

認定。而觀諸系爭書面合意的目的應為買賣契約當事人

在已經簽訂系爭建物買賣契約的前提之下，另將「天然

瓦斯管線費」部分，經由當事人補充合意為系爭建物買

賣契約的「價金」一部分。換言之，在「天然瓦斯管線

費」屬於系爭建物買賣契約價金一部分，買賣契約成立

的時間點，恆諸常理，至遲不會晚於系爭書面的合意時

點（111 年 8 月 24 日）。基此，系爭書面合意簽訂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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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買賣契約，可認定係在 111年 8月 24日或 111年 8月

24日之前由買賣契約當事人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簽訂。 

（六） 至於訴願人雖另於訴願理由中表示：「……售屋小姐當初

有向 0 小姐說明：所見房屋已申請使用執照中，這是成

屋買賣……111年 9月 15日取得使用執照後，才於同年

9月 20日簽訂本約，……本件雙方均以成屋作為買賣標

的……。」云云。查系爭建物買賣契約中，在尚未填具

日期的情況下，契約條款已載明標的物及價金，並經買

賣契約當事人蓋章確認，系爭建物買賣契約可認定係在

111 年 8 月 24 日或 111 年 8 月 24 日之前就合意簽訂，

已如前述。又本府核發系爭建物的使用執照是在 111 年

9 月 15 日，從而，系爭建物買賣契約合意簽訂的日期，

是在取得系爭建物的使用執照之前。揆諸前揭之說明，

系爭建物買賣契約中標的物的性質，應屬預售屋之買賣；

訴願人之受雇人雖自承係於 111年 9月 20日簽訂本約，

然而與系爭建物買賣契約合意簽訂日期並非相同，足認

訴願人所為實屬規避預售屋實價登錄申報行為。本此，

系爭建物買賣契約性質既屬預售屋買賣，訴願人作為銷

售預售屋者，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2項規定，

自簽訂系爭建物買賣契約書之日起 30日內，完成申報登

錄資訊。本件依卷附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預

售屋）所示，112 年 5 月 3 日完成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之申報登錄（序號為 0000000000000），有未於系爭

建物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 30 日內完成申報登錄資訊

之情事；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未於簽訂買賣契約書

之日起 30日內完成申報登錄資訊之違規事實涉及 1戶之

交易，依同條例第 81條之 2第 2項及嘉義市政府處理違

反平均地權條例申報登錄資訊事件裁罰基準第 2 點第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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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訴願人 3 萬元罰鍰並限期訴願人

15應於日內申報登錄，並無違誤。從而，原處分機關以

本案訴願人違規事實處 3 萬元罰鍰，揆諸前揭規定及裁

罰基準，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三、 訴辯雙方其餘主張對於訴願決定之審查不生影響不另一一陳明，

併予敘明。 

四、 綜上論結，本案原處分機關所為之系爭處分依法並無違誤，訴願

人所為訴願為無理由，爰依據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定駁回訴

願。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田欣永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吳武璋 

           委員      涂美娟 

           委員      陳冠吟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7 月 2 7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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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1125009632號 

 

訴願人：00000          身分證字號：0000000 

                       地址：00000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54號 

法定代理人：代理局長洪彩燕   地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12 年 2 月 15 日嘉市

財房字第 1127001219 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一案，本府依法決

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坐落於本市書院里中正路 000號房屋（稅籍編號：02911782000，

下稱系爭房屋），原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木石磚造及土

竹造房屋，後續部分拆除，並增建鋼鐵造部分。嗣後於 110 年 12 月

間，由訴願人因買賣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111 年 1 月 13 日及 111

年 12 月 20 日房屋稅籍證明書均載明 1 樓木石磚造面積 58.2 平方公

尺、土竹造面積 44.4平方公尺、鋼鐵造面積 28.8平方公尺，及 2樓

鋼鐡造面積 28.8 平方公尺。因系爭房屋部分面積記載不符等情，訴

願人於 112年 1月 13日申報系爭房屋部分面積拆除(下稱 112年 1月

13 日申報書)，原處分機關遂以 112 年 1 月 16 日嘉市財房字第

1127000485 號函(下稱 112年 1月 16日函)，准自 112年 1月起註銷

部分房屋稅籍。惟訴願人 112年 2月 8日以系爭房屋從未拆除變動為



                                                                                                                                                                                                                                                                                                                                                   - 12 -  

由，請求撤銷其 112年 1月 13日申報書及原處分機關 112年 1月 16

日函，另將房屋稅籍回復至 111年 12月 20日房屋稅籍證明書有關面

積所載。原處分機關依現場勘查系爭房屋實際情況，以 112年 2月 15

日嘉市財房字第 1127001219 號函，同意所請，惟更正釐清房屋稅籍

為 1樓為木石磚造面積 58.2 平方公尺、土竹造面積 24.9平方公尺、

鋼鐵造面積 23.7平方公尺，及 2樓為鋼鐡造面積 23.7平方公尺。訴

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陳稱應回復 111 年 1 月 13 日房屋稅籍證明

書有關面積記載狀態(111年 12月 20 日房屋稅籍證明書同記載)。本

件原處分作成後，至訴願人提起訴願前，系爭房屋於 112 年 2 月 21

日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嘉義市西門段 0小段 000建號)，依

建物測量成果圖所載 1層(不含騎樓)面積為 94.15平方公尺，案經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訴願意旨略謂： 

一、 系爭房屋訴願人於 110年 12月 2日與出賣人訂立建築改良物所

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有關申報契稅核課資料，與訴願人 111

年 1月 13日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面積及現值金額吻合，足證系

爭房屋自 73年 6月起至 111年 1月 13日止及訴願人提出訴願書

至今之面積，均未變動。爰請求撤銷原處分有關面積變動部分，

將房屋稅籍資料回復至 111年 1月 13 日房屋稅籍證明書有關面

積所載。 

二、 本案訴願意旨並不爭執房屋現值，原處分機關不當引用嘉義市簡

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嘉義市房屋標準單價

表之規定，還提出地政單位測量面積做比較，稽徵機關與行政機

關原本認定標準各異，豈可相提並論。 

三、 訴願人有知悉課稅面積依據之權利，原處分機關未給予訴願人房

屋平面圖等相關資料，並未提出課稅面積之依據。 
 

答辯意旨略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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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系爭房屋原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依房屋稅條例第 5條第 1

項、嘉義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第 4點及

財政部頒訂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四章「稅籍釐正管理及網路申

辦作業」第一節「稅籍釐正」陸、「作業說明」規定，按 112 年

1 月 11 日會同訴願人現場勘查該房屋實際情況，據以釐正房屋

稅籍為1樓為木石磚造(雜木)面積58.2平方公尺(包含騎樓即亭

仔腳，面積 13.69平方公尺)、土竹造(竹造)面積 24.9平方公尺、

鋼鐵造面積 23.7 平方公尺，及 2 樓為鋼鐡造面積 23.7 平方公

尺，此有房屋平面圖及實勘照片影本附卷可參。 

二、 至於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面積未變動，請求將房屋稅籍回復至

111 年 1 月 13 日房屋稅籍證明書所載云云。查房屋現值＝核定

單價×面積×(1-經歷年數×折舊率)×地段調整率，房屋面積變動會

影響房屋評定現值，故有關房屋面積有所爭議時，將影響房屋稅

核課。況且系爭房屋坐落基地為嘉義市西門段 0小段 000地號，

面積總計 108平方公尺，與 111年 1月 13 日房屋稅籍證明書所

載 1樓面積 131.4平方公尺，顯不合理。原處分機關依嘉義市簡

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規定，依現場勘定調查

之資料重核房屋現值，並釐正房屋稅籍，俾符實際，並無違誤。 

三、 系爭房屋嗣後於 112年 2月 21日完成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建

號：嘉義市西門段 0 小段 0000 建號)，1 樓(不含騎樓)面積為

94.15平方公尺，與原處分機關釐正後1樓(不含騎樓)面積93.11

平方公尺相當([58.2平方公尺-騎樓13.69平方公尺]+24.9平方

公尺+23.7平方公尺)，此有嘉義市西門段 0小段 0000建號土地

建物查詢資料及嘉義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影本附卷可

稽。 

四、 本案經重新審查原處分後，審認原處分並無不合，本件訴願為無

理由，敬請察核予以予駁回，以維稅政。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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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1項前段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

收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

下列稅率課徵之：…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

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

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第

15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

屋稅：…九、住家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又行政

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

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二、 次按嘉義市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2條規定：「本條例第 4條第 1 項

所稱之房屋所有人，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或未辦理所有權登記

之實際房屋所有人。」嘉義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

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1項規定：「適用嘉義市房屋標準單價表核計

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用途、總層數及面積等，應依建築

管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所載之

資料或嘉義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為準，但未領使用執照

(或建造執照)之房屋，以現場勘定調查之資料為準。」 

三、 有關稅籍資料之釐正，應依據納稅義務人申請或查得資料，核對

房屋稅籍紀錄表，如有必要，得要求納稅義務人提示相關資料，

並視實際需要現場勘查，憑以釐正房屋稅籍。為健全房屋稅籍，

維護租稅公平，每年定期舉辦房屋稅籍清查。校對房屋使用情形

及面積，如實際使用面積與稅籍記載不符，應予釐正；丈測房屋

建築面積，以外牆或外柱中心線為準，如該房屋有 2種以上不同

構造時，應按其構造別註明於平面圖，分別計算面積，並將使用

情形詳記於稅籍紀錄表，分別為財政部 105年 4月編印之房屋稅

稽徵作業手冊第四章「稅籍釐正管理及網路申辦作業」第一節「稅

籍釐正」陸、「作業說明」七及第五章「稅籍清查」陸、「作業說

明」一、稅籍清查應注意事項(三)、(十八)所明定。 

四、 房屋稅籍證明書為民眾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或其他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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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之申辦資料，其記載事項係由房屋稅籍紀錄表移列，記載

房屋構造別、面積及現值等資料，為核發當日房屋稅課稅內容，

以證明房屋稅納稅義務之履行。參照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二章

稅籍設立第三節現值核定之說明，房屋現值＝核定單價×面積×

(1-經歷年數×折舊率)×地段調整率，是以房屋稅籍資料釐正後，

倘房屋面積記載異動時，將影響房屋稅條例第 5條及第 15 條有

關房屋現值之認定與房屋稅之課徵，甚且日後參考房屋現值標準

計算之契稅課徵，亦有連帶影響。   

五、 經查，系爭房屋坐落於嘉義市西門段 0 小段 000地號土地(面積

108平方公尺)，訴願人於 110年 12月間因買賣取得時，尚未辦

理保存登記，訴願人屬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所有人，為

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參酌 111年 1月 13日及 111年 12月 20日

兩份房屋稅籍證明書，有關系爭房屋木石磚造、土竹造及鋼鐵造

面積記載，兩者並無差異，房屋現值均未達房屋稅起徵門檻。嗣

後因系爭房屋稅籍記載面積相較於實際房屋面積、土地面積間容

有疑義，原處分機關依據 112年 1 月 11日現場勘查結果，以原

處分釐正房屋稅籍資料，相較於訴願人主張回復之 111 年 1 月

13日房稅籍證明書所載面積資料，除 1樓木石磚造面積 58.2平

方公尺未予異動外，土竹造面積釐正後為 24.9 平方公尺(減少

19.5平方公尺)，鋼鐵造 1、2層面積釐正後各為 23.7平方公尺

(各減少 5.1平方公尺)，釐正後 1樓合計面積為 106.8 平方公尺

(減少 24.6 平方公尺) ，釐正後 1 樓及 2 樓合計面積為 130.5

平方公尺(減少 29.7 平方公尺)，雖仍屬免徵房屋稅範圍，惟因

釐正房屋稅籍面積異動結果，將成為課稅依據，影響房屋現值之

計算，對稅捐之課徵及負擔，具有規制作用，核屬行政處分之性

質，得為行政爭訟之標的。 

六、 租稅行政程序係採取職權調查原則，稅捐稽徵機關為健全房屋稅

籍，維護租稅公平，得實施稅籍清查校對，並視實際需要現場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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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憑以釐正房屋稅籍。其有關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

用途、總層數及面積等之認定，於未領使用執照(或建造執照)

之房屋，以現場勘定調查之資料為準，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分別為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嘉義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

屋現值作業要點第 4點第 1項但書所明定。查按本府建築管理系

統及申請案件登記清冊，系爭房屋並無有關申請建築執照或使用

執照登錄資料，此有本府 112年 3月 22日府都建字第 1122603265

號函附卷可稽。系爭房屋既為未領使用執照(或建造執照)之房

屋，縱訴願人稱應回復 111年 1月 13 日房屋稅籍證明書面積記

載狀態等云云，抑或有地政事務所辦理建物測量面積，事後於

112 年 2 月 21 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等情，其有關系爭

房屋各項構造、面積等之認定，仍係以實施稅籍清查，現場勘定

調查之資料為準。職是之故，原處分機關基於稅籍管理目的，經

會同訴願人現場勘查釐清房屋現況後，以原處分重行釐正系爭房

屋稅籍，更新房屋面積資料，揆諸前揭法令規定，於法洵屬有據，

尚無不合，訴願人主張，實無可採。至於訴願人陳稱原處分機關

應提供房屋平面圖等資料云云，非屬原處分審究之內容，自非訴

願之標的，附此說明。又本案訴辯雙方其餘理由，核與本件訴願

結果無任何影響，不再論述，一併敘明。 

七、 據上論結，本案原處分機關行政處分依法並無違誤，訴願人所為

訴願為無理由，爰依據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駁回其訴願。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田欣永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吳武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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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涂美娟 

                            委員    陳冠吟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31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 180號）提起行政訴訟。     

 

                                                                                                                                                 

 


